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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國籍之歸化、喪失、回復 

法 
令 
依 
據 

一、國籍法。  
二、國籍法施行細則。  
三、國籍變更申請案件提憑證件一覽表。  
四、其他有關法令。 

申 
請 
人 
及 
應 
備 
證 
件 

一、申請人：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  
二、歸化國籍：  

(一)自願歸化：  
1.歸化國籍申請書。  

        2.經駐外館處認(驗)證及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喪失原有外國國

籍或無國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

證人予以認證)；或依本法第 9 條但書規定，由外交機關出

具查證屬實之文書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人

予以認證)。  
        3.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4.在國內之居住年限及日數證明文件正本(須符合本法每年合

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5 年以上)。即須檢

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  
        5.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

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 
        6.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或準歸化國籍證明者，免附)。 
7.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8.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認

定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之證明文件。  
        9.歸化測試費 500 元(歸化測試成績單換發、補發 50 元)、準

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 200 元、歸化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

定收取，請以郵政匯票繳交)。  
10.另由承辦人使用自然人憑證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

入出境資料庫，列印「申請定居資料查詢作業」、「申請

居留資料查詢作業」、「申請入出境案件查詢作業」及「中

外旅客入出境紀錄查詢作業」資料附卷。  
(二)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  

1.歸化國籍申請書。 
更新日期：9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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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駐外館處認(驗)證及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喪失原有外國國

籍或無國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

證人予以認證)；或依本法第 9 條但書規定，由外交機關出

具查證屬實之文書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人

予以認證)。  
3.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4.在國內之居住年限及日數證明文件正本(須符合本法每年合

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 年以上)。即須檢

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  
5.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書(其外僑居留證之居留事

由為「依親」者免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  

6.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或準歸化國籍證明者，免附)。  
7.辦妥結婚登記之戶籍謄本；無法檢附戶籍謄本者，須檢附結

婚證明文件、外國籍配偶及我國籍配偶之國籍身分證明文

件，於國內結婚者另繳附外國籍配偶經駐外館處認(驗)證之

單身證明及中文譯本。  
8.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9.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之證明文件。 
10.歸化測試費 500 元(歸化測試成績單換發、補發 50 元)、
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 200 元、歸化證書費(費額依現行

規定收取，請以郵政匯票繳交)。  
11.另由承辦人使用自然人憑證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

入出境資料庫，列印「申請定居資料查詢作業」、「申請

居留資料查詢作業」、「申請入出境案件查詢作業」及「中

外旅客入出境紀錄查詢作業」資料附卷。  
(三)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  

1.歸化國籍申請書。  
2.經駐外館處認(驗)證及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喪失原有外國國

籍或無國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

證人予以認證)；或依本法第 9 但書規定，由外交機關出具

查證屬實之文書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人予

以認證)。  
3.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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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國內之居住年限及日數證明文件正本(須符合本法每年合

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 年以上)。即須檢

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 
5.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

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  
6.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或準歸化國籍證明者，免附)。  
7.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證明及本人之出生證明

或親子關係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8.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9.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之證明文件。  
       10.歸化測試費 500 元(歸化測試成績單換發、補發 50 元)、準

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 200 元、歸化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

定收取，請以郵政匯票繳交)。  
11.另由承辦人使用自然人憑證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

入出境資料庫，列印「申請定居資料查詢作業」、「申請

居留資料查詢作業」、「申請入出境案件查詢作業」及「中

外旅客入出境紀錄查詢作業」資料附卷。  
(四)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1.歸化國籍申請書。  
2.經駐外館處認(驗)證及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喪失原有外國國

籍或無國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

證人予以認證)；或依本法第九條但書規定，由外交機關出

具查證屬實之文書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人

予以認證)。  
        3.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4.在國內之居住年限及日數證明文件正本(須符合本法每年合

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 年以上)。即須檢

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  
        5.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

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  
        6.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或準歸化國籍證明者，免附)。 
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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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辦妥收養登記之戶籍謄本；無法提憑戶籍謄本者，檢附工作
手冊 29-4 我國法院收養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  

8.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9.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之證明文件  
10.歸化測試費 500 元(歸化測試成績單換發、補發 50 元)、準

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 200 元、歸化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
定收取，請以郵政匯票繳交)。  

11.另由承辦人使用自然人憑證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

入出境資料庫，列印「申請定居資料查詢作業」、「申請
居留資料查詢作業」、「申請入出境案件查詢作業」及「中

外旅客入出境紀錄查詢作業」資料附卷。  
(五)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1.歸化國籍申請書。  
2.經駐外館處認(驗)證及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喪失原有外國國

籍或無國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
證人予以認證)；或依本法第 9 條但書規定，由外交機關出

具查證屬實之文書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人

予以認證)。  
3.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4.在國內之居住年限及日數證明文件正本(須符合本法每年合

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 年以上)。即須檢
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  

5.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

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 
6.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或準歸化國籍證明者，免附)。 
7.出生證明。  
8.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9.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之證明文件。  
10.歸化測試費 500 元(歸化測試成績單換發、補發 50 元)、準

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 200 元、歸化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

定收取，請以郵政匯票繳交)。  
11.另由承辦人使用自然人憑證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

入出境資料庫，列印「申請定居資料查詢作業」、「申請

居留資料查詢作業」、「申請入出境案件查詢作業」及「中
外旅客入出境紀錄查詢作業」資料附卷。 

 
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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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父、母或養父母現為中華

民國國民：  
1.歸化國籍申請書。  
2.經駐外館處認(驗)證及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喪失原有外國國
籍或無國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

證人予以認證)；或依本法第 9 條但書規定，由外交機關出

具查證屬實之文書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人
予以認證)。  

3.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4.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

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未
滿 14 歲者免附)  

5.附繳父母雙方或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6.父、母或養父母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文件。  
7.出生證明及親子關係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8.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七)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其父或母亦出生於

中華民國領域內：  
1.歸化國籍申請書。 
2.經駐外館處認(驗)證及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喪失原有外國籍

或無國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

人予以認證)；或依本法第 9 條但書規定，由外交機關出具
查證屬實之文書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人予

以認證)。  
3.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4.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

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 
5.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或準歸化國籍證明者，免附)。 
6.本人及其父或母之出生證明。  
7.親子關係身分證明文件。  
8.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9.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之證明文件。  
10.歸化測試費 500 元（歸化測試成績單換發、補發 50 元）、

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 200 元、歸化證書費(費額依現行

規定收取，請以郵政匯票繳交)。  
(八)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曾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 10 年

以上： 
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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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歸化國籍申請書。  
2.經駐外館處認(驗)證及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喪失原有外國國

籍或無國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

證人予以認證)；或依本法第九條但書規定，由外交機關出

具查證屬實之文書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人

予以認證)。  
3.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4.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合法居留繼續 10 年以上之外

國人居留證明書。  
5.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

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 
6.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或準歸化國籍證明者，免附)。 
7.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8.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

識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之證明文件。  
9.歸化測試費 500 元(歸化測試成績單換發、補發 50 元)、準

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 200 元、歸化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

定收取，請以郵政匯票繳交)。     
(九)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  

1.歸化國籍申請書。  
2.經駐外館處認(驗)證及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喪失原有外國國

籍或無國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

證人予以認證)；或依本法第 9 條但書規定，由外交機關出

具查證屬實之文書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人

予以認證)。  
3.功勳證明文件。  
4.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如外國護照)。  
5.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十)歸化人之未婚未成年子女申請隨同歸化：  
1.歸化國籍申請書。  
2.經駐外館處認(驗)證及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喪失原有外國國

籍或無國籍之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

證人予以認證)；或依本法第 9 條但書規定，由外交機關出

具查證屬實之文書正本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得由公證人

予以認證)。  
3.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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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法
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未
滿 14 歲者免附) 

5.附繳父母雙方或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該未婚未成年男子年
滿 18 歲、女子年滿 16 歲者，並檢附駐外館處認(驗)證及

外交部複驗(驗證)之單身證明。  
6.親子關係身分證明文件。  
7.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三、喪失國籍：  
(一)生父為外國人，經其生父認領：  

1.喪失國籍申請書。  
2.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如戶籍謄本、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

護照等證件)。  
3.無本法第 12 條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13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規定情形之具結書。  
4.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未
滿 14 歲者或未曾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免附)  

5.無欠繳稅捐及租稅處分罰鍰之證明。  
6.未成年人附繳父母雙方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證明。  
7.役齡男子附繳退伍、除役、退役或免服兵役證明。  
8.男子依本法第 11 條申請喪失國籍而有第 12 條第 1 款但

書規定之僑居國外國民應檢附(1)我國護照已加簽為僑居身
分或取得僑居國外身分證明(2)已載明遷出國外日期之戶籍

謄本(3)入出國(境)日期證明書。(女子免附)  
9.辦妥認領登記之戶籍謄本；無法檢附戶籍謄本者，檢附符合

我國及外國法律認領有效成立之證件。  
10.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11.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定收取，國內申請者請以郵政匯票繳
交)。  

(二)父無可考或生父未認領，母為外國人：  
1.喪失國籍申請書。  

        2.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如戶籍謄本、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

護照等證件)。   
3.無本法第 12 條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13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規定情形之具結書。  
        4.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未

滿 14 歲者或未曾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免附)  
5.無欠繳稅捐及租稅處分罰鍰之證明。  
6.未成年人附繳父母雙方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證明。 

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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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親子關係證明文件及母之國籍身分證明文件。  
8.役齡男子附繳退伍、除役、退役或免服兵役證明。  
9.男子依本法第 11 條申請喪失國籍而有第 12 條第 1 款但

書規定之僑居國外國民應檢附(1)我國護照已加簽為僑居身
分或取得僑居國外身分證明(2)已載明遷出國外日期之戶籍

謄本(3)入出國(境)日期證明書。(女子免附)  
10.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11.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定收取，國內申請者請以郵政匯票繳

交)。  
(三)為外國人之配偶：  

1.喪失國籍申請書。  
2.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如戶籍謄本、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

護照等證件）。  
3.無本法第 12 條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13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規定情形之具結書。  
4.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未
滿 14 歲者或未曾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免附)  

5.無欠繳稅捐及租稅處分罰鍰之證明。  
6.未成年人附繳父母雙方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證明。  
7.役齡男子附繳退伍、除役、退役或免服兵役證明。  
8.男子依本法第 11 條申請喪失國籍而有第 12 條第 1 款但

書規定之僑居國外國民應檢附(1)我國護照已加簽為僑居身
分或取得僑居國外身分證明(2)已載明遷出國外日期之戶籍

謄本(3)入出國(境)日期證明書。(女子免附)  
9.辦妥結婚登記之戶籍謄本；無法檢附戶籍謄本者，檢附結婚

證明文件。  
10.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11.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定收取，國內申請者請以郵政匯票繳
交)。  

(四)為外國人之養子女：  
1.喪失國籍申請書。  
2.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如戶籍謄本、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

護照等證件)。  
3.無本法第 12 條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13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規定情形之具結書。  
4.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未
滿 14 歲者或未曾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免附)  

5.無欠繳稅捐及租稅處分罰鍰之證明。 
更新日期：9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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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成年人附繳父母雙方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證明。  
7.役齡男子附繳退伍、除役、退役或免服兵役證明。  

        8.男子依本法第 11 條申請喪失國籍而有第 12 條第 1 款但

書規定之僑居國外國民應檢附(1)我國護照已加簽為僑居身
分或取得僑居國外身分證明(2)已載明遷出國外日期之戶籍

謄本(3)入出國(境)日期證明書。(女子免附)  
        9.辦妥收養登記之戶籍謄本；無法檢附戶籍謄本者，檢附我國

法院收養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  
10.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11.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定收取，國內申請者請以郵政匯票繳
交)。 

(五)年滿 20 歲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人，自願取得外國國

籍： 
        1.喪失國籍申請書。  

2.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如戶籍謄本、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

護照等證件)。  
3.無本法第 12 條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13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規定情形之具結書。  
4.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 

(未滿 14 歲者或未曾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免附)  
5.無欠繳稅捐及租稅處分罰鍰之證明。  
6.役齡男子附繳退伍、除役、退役或免服兵役證明。  
7.男子依本法第 11 條申請喪失國籍而有第 12 條第 1 款但

書規定之僑居國外國民應檢附(1)我國護照已加簽為僑居身

分或取得僑居國外身分證明(2)已載明遷出國外日期之戶籍
謄本(3)入出國(境)日期證明書。(女子免附)  

8.在國內現有或曾有戶籍者，應檢附戶籍謄本。  
9.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10.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定收取，國內申請者請以郵政匯票繳

交)。  
(六)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其未成年子女，隨同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1.喪失國籍申請書。  
2.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如戶籍謄本、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

護照等證件)。  
3.無本法第 12 條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13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規定情形之具結書。  
4.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 

(未滿 14 歲者或未曾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免附) 
更新日期：9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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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無欠繳稅捐及租稅處分罰鍰之證明。  
      6. 附繳父母雙方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證明。    

7.親子關係證明文件。  
        8.役齡男子附繳退伍、除役、退役或免服兵役證明。  

9.男子依本法第 11 條申請喪失國籍而有第 12 條第 1 款但

書規定之僑居國外國民應檢附(1)我國護照已加簽為僑居身

分或取得僑居國外身分證明(2)已載明遷出國外日期之戶籍

謄本(3)入出國(境)日期證明書。(女子免附)  
        10.在國內現有或曾有戶籍者，應檢附戶籍謄本。  
        11.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12.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定收取，國內申請者請以郵政匯票

繳交)   
四、撤銷喪失國籍：  

(一)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未取得外國國籍：  
1.撤銷喪失國籍申請書。  
2.喪失國籍許可證書正本。  
3.未喪失我國國籍前，原擬取得之外國國籍相關證明文件。 
4.未取得其他外國國籍具結書。  
5.未成年人附繳父母雙方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6.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二)申請撤銷喪失國籍，同時申請換發或補發喪失國籍許可證書：  
      1. 撤銷喪失國籍申請書。  
      2. 換發或補發申請書。  
      3. 污損之證書或證書滅失之具結書。  
      4. 相關戶籍或身分證明文件。  

5.未喪失我國國籍前，原擬取得之外國國籍相關證明文件。 
6.未取得其他外國國籍具結書。  
7.未成年人附繳父母雙方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8.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五、換發或補發國籍許可證書：(污損或滅失國籍許可證書)   
(一)換發或補發申請書。  
(二)污損之證書或證書滅失之具結書。  
(三)相關戶籍或身分證明文件。  
(四)未成年人附繳父母雙方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五)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六)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定收取，國內申請者請以郵政匯票繳交) 

更新日期：9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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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復國籍：(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已取得外國國籍)  
(一)回復國籍申請書。  
(二)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三)原屬國政府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書(申請回復國籍者，係我國

民之配偶，外僑居留證居留事由為「依親」者，免附)或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及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

務」查詢表。(未滿 14 歲者免附)  
(四)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申請隨同回復之未婚未成年子女免附)  
(五)未成年人附繳父母雙方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六)其他相關戶籍或身分證明文件(如辦妥喪失國籍註銷戶籍之戶

籍謄本或喪失國籍許可證書影本)。  
(七)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八)證書費。(費額依現行規定收取，國內申請者請以郵政匯票繳

交)  
七、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外國人因申請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之需

要)  
(一)準歸化國籍申請書。  
(二)本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3 款至第 8 款或第 7 條第 2 款、

第 4 款之證明文件(不包括喪失原有外國國籍證明文件及證

書費)。  
(三)2 吋半身照片 2 張。(背面書寫姓名) 

作 
 
業 
 
要 
 
領 

一、各項國籍申請程序：應依國籍法及國籍法施行細則規定審核有關

申請書件。  
    (一)居住國內者：由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向住所地轄區戶政事務所

申請，層轉內政部許可。  
    (二)居住國外者，由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向住所地鄰近駐外館處

申請，送外交部轉內政部核准。 但依國籍法第 3 條至第 7 
條規定申請歸化及第 15 條、第 16 條規定申請回復國籍者，

應於國內住所地為之；依第 11 條規定申請喪失國籍，而有

第 12 條第 1 款但書規定之僑居國外國民者，應於僑居地為

之。  
(三)空白申請書可向住所地戶政事務所或我國駐外館處索取。  
(四)外國人居留證明書及法務部「創新 e 化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

驗服務」查詢表。  
(五)經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之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書正本

及中文譯本，該證明文件核發日期須於申請日前 6 個月內。 
更新日期： 



 

 

雲林縣戶政人員工作手冊 

29-12 

作 
 
業 
 
要 
 
領 

(六)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  
(七)未規定檢附證件為正本者得檢附影本，但須由受理機關加蓋

「核與正本相符」章戳。  
(八)依國籍法第 7 條規定隨同歸化及第 16 條隨同回復者，須以 1 

人 1 案方式辦理。  
(九)無欠繳稅捐及租稅處分罰鍰之證明：  

       1.國內現(曾)設有戶籍者：  
需提憑喪失國籍用之「Ｘ年度綜合所得稅納稅及各項國稅無

違章欠稅證明書」(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或所屬分局、稽徵所

申請)及喪失國籍用之「地方稅無違章欠稅證明書」(向戶籍所
在地縣、市地方稅務局或所屬分局申請)各 1 份。  

       2.國內未曾設有戶籍者：請人委託其在台親友向台北市國稅局

申請喪失國籍用之「Ｘ年度綜合所得稅納稅及各項國稅無違
章欠稅證明書」及向台北市地方稅務局申請喪失國籍用之「地

方稅無違章欠稅證明書」各 1 份；如其在台無親友或確有需

要者，亦得於申請書中敘明由內政部代為查明。  
(十)為達成謄本減量措施，有關國籍變更案件所須檢附之戶籍謄

本，由戶政所執行戶籍資料查詢列印作業(RISSC000) 列印之

戶籍資料替代，毋庸要求申請人另行申請戶籍謄本。  
二、歸化國籍： 

(一)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於中華民國

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5 年以
上，年滿 20 歲並依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品

行端正無犯罪紀錄，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並

喪失原有國籍者，可申請歸化我國國籍。(「品性端正，無犯
罪紀錄」係指歸化者之警察紀錄證明書及法務部「創新 e 化
服務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查詢表等文件中並無確定判決

之犯罪紀錄而言。若尚在偵查中或審理中，應俟該案經判決
確定無罪後，再予受理；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

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故得視為無犯罪紀錄。)(「繼續 5 
年以上」，係指居留期間應為合法不中斷，如該外僑居留之
原因消滅，致外僑居留證有中斷之情形，該居留期間自非屬

繼續狀態。)  
(二)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年滿 20 歲

有行為能力，品性端正無犯罪紀錄，有相當財產或專業技能

足以自立，並喪失原有國籍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

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 年以上，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可申請歸化。 

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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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  
2.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  
3.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4.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父、母或養父母現為中華民

國國民者，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 3 年且未具備

第 3 條第 2 款及第 4 款之規定者，亦得申請歸化。  
(三)下列各款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年

滿 20 歲有行為能力，品性端正無犯罪紀錄，有相當財產或

專業技能足以自立，並喪失原有國籍者，可申請歸化。 
       1.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其父或母亦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者。  
       2.曾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 10 年以上者。  
    (四)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並喪失原有國籍者，

可申請歸化。  
(五)歸化人之未婚未成年子女，喪失原有國籍者，得申請隨同歸化。  
(六)以國人之配偶身分申請歸化者，得檢具下列文件之一，由內政

部認定之；申請準歸化國籍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之：  
1.國內之收入、納稅、動產或不動產資料。 
2.雇主開立之聘僱證明或申請人自行以書面敘明其工作內容

及所得。  
3.我國政府機關核發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能檢定證明

文件。  
4.其他足資證明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資料。  
以前款以外情形申請歸化者，應具備下列情形之一：  
1.最近  1 年於國內平均每月收入逾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    
告基本工資 2 倍者。  

2.國內之動產及不動產估價總值逾新臺幣五百萬元者。  
3.我國政府機關核發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能檢定證明

文件。  
4.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定為我國需高

級專業人才，經許可在臺灣地區永久居留。  
5.其他經內政部認定者。  
前項第 1 款第 1 目、第 2 目及第 4 目之文件，包含申人

及其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未領取生活扶助之下列人員所檢附

者：(1).配偶(2).配偶之父母(3).父母。 
更新日期：9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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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籍配偶於國人配偶死亡後，如提出未再婚證明及獨立扶養未

成年子女之事實，其申請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或歸化

時，財力證明得參照國人配偶身分辦理，前揭未再婚證明得

由居住地之鄰、里長開具，亦得參酌民法第 971 條規定，由

國人配偶之親屬開具，俾憑認定。  
    (八)外籍配偶如於其我國籍配偶死亡前，業已向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提出準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並經核發準歸化中華民國國

籍證明在案者，基於公文書之公信力與信賴保護原則，仍得

續以我國國民配偶之身分申請歸化國籍。  
    (九)如經查明係屬無國籍人民，已取得無國籍外僑居留證者，並符

合其他相關規定者，得以不起訴處分書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之函查替代入出國（境）證明辦理歸化我國國籍。  
(十)受理外國人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依國籍法第 4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申請歸化時，如其已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

繼續 5 年以上，亦符合國籍法第 3 條歸化之規定者，應主動

告知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3 項之規定，並請

其審慎選擇依國籍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依第 3 條規定

申請，俾免嗣後申請定居時，滋生疑義。  
(十一)國人之外籍配偶如其外僑居留證之居留事由為「依親」者，因

其申請外僑居留簽證時已繳驗申請人本國政府核發無犯罪紀

錄證明，故得免繳驗原屬國核發之警察紀錄證明。外籍配偶

如符合上揭規定且於我國籍配偶死亡後迄無出境紀錄者，得

比照上揭規定辦理。  
(十二)外國人居留證明書係在證明該外國人過去曾在我國居留之事

實，對有效期限未屆滿者，該證之居留期間截止基準日應記

載迄證明書核發之日止。  
(十三)外國人原以「就學」為由在國內居留，嗣後變更居留事由為「應

聘」、「依親」，如其符合國籍法及同法施行細則等規定者，

仍得受理核發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其合法居留期間應

自其外僑居留證之居留事由變更為「應聘」、「依親」之日

起核算。若該證未記載居留事由者，則可由受理之戶政所向

所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函查方式查明其居留期間之居

留事由後辦理。  
(十四)「高棉」於 1993 年變更國號為柬埔寨王國，申請歸化我國國

籍者，應檢具喪失柬埔寨國國籍中文譯本相關資料(96 年 3 
月 31 日前已在台合法居留，且婚姻關係經移民署查證屬實

者免附)。 
更新日期：10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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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外國人所持證件如欠缺出生月日，所檢附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及外僑居留證等證明文件均統一記載為 7 月 1 日，為利辨

識人別，仍請渠檢附其原屬國政府出具之載有出生日期之出

生證明等文件後，再予申請準歸化我國國籍證明事宜。越籍
人士補註出生日期，可檢附原始出生證明文件或其他可資證

明之人證及物證，並出具授權書「須經國內公證人認證並經

外交部及我駐越南代表處、辦事處複驗」委由在越南之親友
代為辦理。  

(十六)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時，如渠所持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

永久居留證載有新換(補)發護照等相關資料，且其未檢附該新
換(補)發 護照之外國人入出國日期證明書者，得以函查方式

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查明渠是否有持該新換(補)發護照

入出我國境之紀錄，如當事人有攜帶該新換(補)發護照，且經
查該新換(補)發護照內並無入出我國境之查驗戳章者，得影印

該新換(補)發護照之基本資料頁並加註說明及加蓋受理人職

名章後，再併案送部憑辦。  
(十七)戶政機關於受理準歸化或歸化案件時，如遇有申請人持憑居留

事由為「其他」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時，得以函

文或傳真方式先請轄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協助調閱相關
檔案後，再據以憑辦。如遇有申請人持憑居留事由為「依親」

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且未註明被依親者之關

係、姓名或被依親者非為我國人者，宜先向轄區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查明其依親對象後，始予受理準歸化或歸化國籍

之申請。  
(十八)申請取得或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案件，均需檢附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查證文件之影本。申報姓名中之「氏」字，如係因不

諳國人使用姓氏習慣而誤植時，得依當事人之申請為更正登

記，若當事人執意保留，亦請其檢附聲明書。  
(十九)有關旅居國外 4 年以上且取得外國國籍之大陸地區人民(若

未滿 4 年即取得外國國籍者，以居住滿 4 年之日期作為身

分變更日期)，准予其身分變更為外國人，嗣後並得准以外國
人身分申請歸化我國國籍。  

(二十)申請人如持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核發身分事由註記為

「海外僑民」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居留證者，得認定為具有
我國國籍之證明文件。  

(廿一)凡於國內公私立各級各類學校曾就讀 1 年以上並持有相關證

明者，不論其上課之課程是否係屬正規教育學程，均得以認
定符合認定標準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更新日期：9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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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採認之種類如下：  
      1.相當財產證明：動產證明(金融機構之存款證明、股票、政

府公債、保單現金價值證明書等)或不動產證明(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所有權狀或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經濟部核准設立之
不動產鑑定公司開具之「不動產鑑定報告書」、地方稅務

局核發之地價稅繳款書或財產歸戶清單、地方稅務局核發

之房屋稅繳款書)。  
2.專業技能證明：我政府機關核發之技能檢定等相關證明。

(如係檢附國人配偶之技能證明者，須再檢附國人配偶擔保

其外籍配偶在國內基本生活保障無虞之具結書)。  
         3.生活保障無虞證明：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納稅證

明書、雇主開立之載明薪資所得及聘僱期間證明或其他證

明文件。  
4.其他：從事漁業者，可採認由區漁會出具最近 1 年收入逾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基本工資 24 倍之相關所得證明

文件或魚貨交易資料併同村、里長或漁民小組組長出具最
近 1 年收入逾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基本工資 24 倍之

相關所得證明文件：擔任計程車駕駛者，可出具個人計程

車駕駛人職業登記證，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運執照等
證明文件及出具足以負擔其配偶在國內生活保障無虞之

相關擔保證明。上開證明，包含申請人及其在國內設有戶

籍之配偶、配偶之父母及父母。  
         5.外籍配偶與我國人配偶離婚或我國人配偶死亡，符合入出

國及移民法第 31 條第 4 項第 1 至第 5 款離婚後得繼

續居留之情形，其所持外僑居留證應變更居留事由為「其
他」，居留起迄日期依居留事由分段記載。   

（廿三）依國際聯合會國籍法公約第 7 條規定，外籍人士已喪失原

屬國國籍，因有品行不端，犯罪紀錄等不符我國國籍法規
定法定條件，無法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於尚未歸化我國國

籍前，應仍具有其原屬國國籍，不致成為無國籍人。 
三、喪失國籍：  

(一)依修正國籍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如生父為外

國人，經其生父認領者，是否當然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依

修正國籍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中華民國國民
之生父為外國人，經其生父認領者，須經內政部審核無同

法第 12 條及第 13 條不得喪失國籍之規定，始許可其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故若其未經內政部許可喪失我國國籍，並
不當然喪  失我國國籍。 

更新日期：10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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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修正國籍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但書之規定，經內
政部許可喪失我國國籍者，倘其已取得外國國籍，如符合

入出 國及移民法等相關規定，得以外國人身分申請入國或

外僑居留證；惟倘其尚未取得外國國籍，如符合相關規定，
得以本國人身分申請入國，自無法取得外僑居留證。  

(三)設有戶籍者，領取喪失國籍許可證書時，由轉發喪失國籍

許可證書之單位(我國駐外館處或戶政事務所)依戶籍法施
行細則第 23 條第 3 項規定收繳其國民身分證依法處理

(如國民身分證遺失，無法收繳，應在其申請書上註明事

實)；另由戶政事務所依戶籍法第 26 條規定，註銷其戶籍。  
(四)國外文書應經我駐外館處驗證者，應由當事人或其關係人

或被授權人自行先向我駐外館處申辦驗證後再受理，不宜

先受理後再逕函請駐外館處協助補行驗證。  
四、撤銷喪失國籍：  

(一)中華民國人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後，迄未取得

他國國籍者，得繳回其喪失國籍許可證書，申請撤銷喪失
國籍。  

(二)喪失國籍許可證書污損或滅失者，得併同申請換發或補

發。但同時申請撤銷喪失國籍者，無庸換發或補發喪失國
籍許可證書，亦無須繳納證書費。  

(三)國籍法修正前其出生時母為我國國民之未成年人，為外國

人生父認領，如其迄未辦理喪失我國國籍備案…，於本法
修正公布時仍未成年者，其自溯及當然具有我國國籍，無

庸再行辦理喪失國籍備案及註銷戶籍手續。若被認領人已

喪失國籍註銷戶籍，惟經查內政部尚無核准喪失我國國籍
備案註冊資料可稽，其自溯及當然具有我國國籍，無庸申

請撤銷喪失國籍。  
五、回復國籍：  

(一)依本法第 11 條規定喪失我國國籍者，現於國內有住所、

品性端正無犯罪紀錄、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

者，經內政部許可得回復中華民國國籍。但歸化及隨同歸
化之子女喪失國籍者不適用。  

(二)接獲我駐外館處通報，僑居國外人民回復國籍一覽表時，

應在其喪失國籍註銷戶籍之戶籍登記簿以浮籤註記(電腦化
後之除戶資料，在個人記事欄內註記)「民國×年×月×日回復

國籍」，俟接到當事人遷入地戶政所之遷入通報後，再接

註「民國×年×月×日在×地恢復戶籍」。 
更新日期：10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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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避免當事人回復國籍現住地與原喪失國籍廢止戶籍登記
之戶地不同，衍生戶籍資料疏漏未註記其回復國籍記事爰

當事人如喪失國籍廢止戶籍登記係於電腦作業後者，逕由

回復國籍者現住地戶政事務所查明後，於當事人原喪失國
籍廢止戶籍之戶籍資料接續註記回復國籍記事；如喪失國

籍廢止戶籍係於電腦作業前者，考量戶籍資料數位化系統

並未開放異地註記記事作業，仍請依現行作業方式由當事
人原喪失國籍廢止戶籍之戶政事務所辦理註記回復國籍記

事。 
(四)關於 69 年 2 月 10 日至 89 年 2 月 9 日間出生之外國

人，因父或母為我國人，已依 89 年 2 月 9 日修正前國

籍法規定經許可歸化，於國籍法修正後，基於前開固有國

籍規定之從新從優原理原則，為維護當事人身分權益，渠
等經許可喪失國籍後，得依修正後國籍法規定申請回復國

籍許可，不受國籍法第 15 條第 2 項之限制。（內政部 
101.9.13 台內戶字第 1010296845 號函） 

更新日期：101/10/03 
 


